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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4樓南

區

承辦人：黃國峰

電話：02-89788900#8222

電子信箱：cz_40297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(敬請轉知會員)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6月1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工新道字第107600160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107年5月28日（107）北瓦富養搶字第02113號函文1

份(463384_1076001609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有關各機關（構）於本市

道路挖掘前相關前置作業事宜函影本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

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107年5月28日（107）北

瓦富養搶字第02113號函（如附件）辦理。

二、各機關（構）於本市道路挖掘作業前，請依上揭號函所述

至該公司套繪既設管線圖資，查詢確認施工範圍內瓦斯管

線埋設位置與覆土深度等，以避免發生挖損事故，影響供

氣及公共安全，有任何疑問請逕洽該公司詢問。

三、本處重申各機關（構）應依「臺北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

例」第13條、「臺北市道路挖掘施工維護管理要點」、「

臺北市公共管線圖資及圖檔更新維護作業要點」等相關規

定，更新及維護公共管線資料庫圖資，以免發生管線挖損

情事。另「臺北市道路挖掘施工維護管理要點」第35點規

定，管線機構施工前未善盡查察地下管線資訊之責任，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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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期間不慎挖損管線，其情節嚴重者，依前述自治條例

第15條規定處罰。倘緣於管線機構無故怠於提供管線資訊

所致者，得一併處罰。

正本：中華電信臺北營運處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南區營業處、台灣電力股份有

限公司台北供電區營運處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區營業處、台灣電力股

份有限公司台北北區營業處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程處北區施工處、

陽明山瓦斯股份有限公司、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欣湖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

、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、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

司、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、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

、台灣智慧光網股份有限公司、新台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麗冠有線電視股

份有限公司、金頻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長德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陽明

山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大安文山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萬象有線電視股份

有限公司、聯維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寶福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北都數位

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全國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微笑單車股份有限公

司、臺北自來水事業處、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事業部、國防部參謀本部

資通電軍指揮部資訊通信聯隊資通支援第一大隊、空軍台北通信資訊大隊、臺北

市政府捷運工程局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

道工程處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

處、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、臺北市商業處、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、臺北市公

共運輸處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、三樺工程有限公司、阜川實業有限公司、佳河環

境工程有限公司、中瑞環境科技有限公司、城啟工程有限公司、群佑環境科技有

限公司、錩運環保工程有限公司、輝達環境科技有限公司、致正工程有限公司、

臺北市建築師公會(敬請轉知會員)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(敬請轉知

會員)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(敬請轉知會員)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工務科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

養護工程隊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道管中心（含附件） 2018-06-01
11:34: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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